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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總則

學生的學習和發展各有不同。因此，因應學生的學習需要，教師使用各種教學 

策略以優化教學效果、促進學生學習與發展。運用多元化的評核方法，評估學 

生的學習表現，更好地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並根據評核結果調整課程和改進 

教學，促進學生學習。

II.多元評核

為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注重學生的學習過程及學習成果，因此，各學科均以 

多元評核為原則，以形成性評核及總結性評核進行，當中以形成性評核為主。 

透過不同的評核模式對學生的知識、技能、能力、情感、態度及價值觀等進行 

評估，以呈現多元的學習結果，檢視學生的學習過程及學習成果，讓學生了解 

自身表現，調整學習方法和態度;讓教學人員藉此調整課程及教學策略，為學生 

提供適性的教學。

i. 形成性評核

形成性評核具有系統性和持續性，重視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表現及進步。 

各科按照學習內容及課堂的需要，以多元化方式進行評核，如課堂表現、課堂 

習作、練習及功課、專題研習、角色扮演、分組討論、專題報告、辯論、隨堂 

測驗、考察活動、實驗觀察及學習反思等等，評核的標準以配合教學目標及實 

際情況為主。

在形式性評核的過程中，學生及家長可以適當的方式表達意見（例如：學生自 

評及家長問卷等），老師會根據學生及家長的回饋，對學生的情感、態度及價值 

觀作更全面的評估。

ii. 總結性評核

總結性評核能反映教與學的階段性成效。作為總結性評核的考試，安排於 

第一學期及第三學期結束前各進行一次，評核內容均根據基本學力要求、教學 

目標、教學進度及學生實際學習情況而設計，以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果。

iii_以形成性評核為主的模式

不同學科按各自的特點，對於使用形成性評核及考試成績的比例各有不同， 

部份學科不設考試，此等學科成績全部以形成性評核計算分數，即使設有考試 

的科目，每次考試的比例，最多只能是該學期的50% ,每一設立考試學期，即 

第一或第三學期，其分數佔該科年終成績的35%。

換言之’考試分數佔年終成績比重最高的學科，總結性評核只佔年終成績的 

35%，其餘65%來自形成性評核。由此體現各學科以形成性評核為主的模式。



III.守時、出勤

i. 學生因故缺席應提交下列文件給班主任：

1. 事假者應預先提交家長信說明理由及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合理缺勤的原因包括：公開考試、直系親屬喪禮、健康檢查、

身份證件更新、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或以個人名義參與區域性 

或國際性活動、不可歸責學生的原因、及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 

第28/2020號行政法規第九條所容許的缺勤原因。

對於其他情況，學校有權批准缺勤的合理性，其他不獲批准的 

缺勤，會視為不合理缺勤。

如學生合理缺勤評核，會按下述IV測驗及考試的規定作出安 

排。

2. 如學生因病缺席，需要於回校後三個上課天內提交家長（或監護 

人）請假信及醫生證明，否則，會視為不合理缺勤。

3. 如學生因病在一星期內缺席三天，需要於回校後三個上課天內 

提交由山頂醫院/衛生局/鏡湖醫院/科大醫院提供的醫生證明及 

家長（或監護人）請假信，否則，會視為不合理缺勤。

4. 如學生因事先知悉的計劃而缺席，但未能預先提交家長（或監護 

人）請假信說明理由及提供相關證明文件，會視為不合理缺勤。

5. 如學生因突發及不可歸責的原因而缺席，但未能於回校後三個 

上課天內提交家長（或監護人）請假信說明理由及提供相關證明 

文件，會視為不合理缺勤。

6. 不合理缺勤視為曠課，由學校酌情處理。

ii. 出勤記錄包括上課日、學校活動、課外活動、學會及學生委員會活動。

iii. 學生不合理缺勤連續十個上課天，校方經了解後有權終止其學籍。

iv.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第15/2020號法律《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通則》，

學生連續缺席十五個上課天，校方必須向教育及青年發展局通報。

v. 學生不合理缺勤達一學年上課日的百分之十五或以上，校方經了解後有 

權終止其學籍。



IV. 測驗及考試

缺席及遲到

i. 學生在考試中遲到將不被給予額外時間作補償，於開考20分鐘後方抵 

達考室之學生不准參加考試，並視為缺席，如學生因突發及不可歸責 

的原因而缺席，學生有權申請事假，學校會按上述III. i. 5.的規定， 

以確認該次缺席為合理缺勤或不合理缺勤。

ii. 不合理缺勤測驗或考試的學生，該次缺席的測驗或考試分數為零分。

iii. 補測制度不適用於小一至小四學生：如經諮詢校長及有關老師後確認學 

生缺席為合理缺勤，該次缺席的測驗分數將不會被計算入所屬學期的 

平均成績，而該科此學期的成績，會依據已完成的其他評核分數作計 

算。

iv. 小五、小六及中學生：合理缺勤任何測驗，必須於該學期完結前參加 

補測，補測分數不作任何扣減計算入所屬學期的平均成績。

V. 任何學生如合理缺勤考試，必須於該學期完結前參加補考，補考分數

不作任何扣減計算入所屬學期的平均成績。

Vi. 如學生合理缺勤考試但沒有參加補考，該次缺席的考試分數將不會被

計算入所屬學期的平均成績，而該科此學期的成績，會依據已完成的 

其他評核分數作計算，並且，該科此學期的分數，該科全年的平均 

分，此學期的總分，此學期的平均分，全年的總分及全年的總平均 

分，都將會加上星號顯示（如： 78*）。

vii. 如學生合理缺勤考試但沒有參加補考，此學期及全年總成績的名次不 

會顯示在成績表內。

viii. 如有一科不合格，該學生的名次不顯示於成績表內。

ix. 學生一旦被發現在考試或測驗中作弊，該次評核結果為零分。

V. 升留級**

i.升留級的評定是根據學生全年的總成績。形成性和總結性評核 

都將用於評核學生的學習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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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全學年的百分比

學生學年年度成績將以下列的百分比計算： 

第一學期 -- 35%
第二學期 -- 30%
第三學期______________ - 35%

100%

m.評分方法

最高分數 -- 100
及格分數 50

評級方法

A -- 95-100
A- -- 90-94
B+ __ 86-89
B - 83-85
B- — 80-82
C+ ― 76-79
C - 73-75
C- -- 70-72
D+ -- 66-69
D -- 63-65
D~ ― 60-62
E+ - 56-59
E - 53-55
E- -- 50-52
F - 50分以下（不及格）

iv. 小五至中三留級標準

1. 英文科不及格

2. 中文及數學兩科不及格

3. 中文或數學科的分數低於3 0分

4. 中文或數學科及兩科副科不及格

（副科為其他學科，不包括英文，中文及數學科）

5. 四科副科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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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中三特別情況

物理、化學及生物合為一科學科，三科平均分等於或高於5 0分即此科合 

格。學生必須取得物理、化學及生物合格才可申請入讀中四理科班。

vi. 中四至中六留級標準

1. 四個單位不合格（有關每個科目的單位，請參閱下表

2. 中文或數學科的分數低於3 0分

中四 中五 中六

科目 單位 科目 單位 科目 單位

英文 4 英文 4 英文 4
中文 2 中文 2 中文 2
數學 2 數學 2 數學 1.5
宗教 宗教 附加數學 0.5
道德與公民 道德與公民 宗教

歷史 體育 道德與公民

美術 電腦 體育

體育 音樂 電腦

電腦 地理 物理 2
綜合科學 綜合科學 化學 2
物理 2 物理 2 生物 2
化學 2 化學 2 經濟

生物 2 生物 2 英國文學

經濟 2 經濟 2
英國文學 2 英國文學 2
會計

視覺藝術

商業概論

高階音樂

高階地理

資訊及通訊科技

2 會計

2 視覺藝術

2 商業概論

2 高階音樂

2 高階地理

2
2
2
2
2

2 資訊及通訊科技 2



vii.留級

1. 小一至小四學生不設留級，但按以下第5條規定獲教育及青年發 

展局批准的情況不在此限。

2. 小五及小六年級的整體留級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四，但按以下第5 

條規定獲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批准的情況不在此限。

3. 初中教育階段所有年級的整體留級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八，但按以 

下第5條規定獲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批准的情況不在此限。

4. 為適用以上第2及第3條的規定，整體留級率是指某些年級的留 

級學生總人數與該等年級的學生總人數之比。

5. 關於以上第1至第4條規定，如屬下列情況，學校可向教育及青 

年發展局申請安排學生留級：

5.1家長與學校均認同安排學生留級符合其學習發展；

5.2學生缺席的曰數，達全學年總學日數的百分之十五或以上。 

缺席曰數的最少單位為半曰，如學生於上午或下午缺席一節課或 

以上，視為缺席半曰。

上述5.1或5.2所指的留級，須獲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批准。

6. 如一名小五至中六學生在期末達到第五部分(V)升留級中提到的留 

級條件iv.-vi.，經學術事務委員會確認這名學生的成績，學生將被 

要求於下一學年留級。

7. 如一名小五至中六學生已是留級生，於第二年仍未能達到升級標 

準，將被開除學籍。

8. 學生在小學階段只能最多留級兩次，在中學階段也只能最多留級 

兩次，如學生於小學階段或中學階段，第三次未能達到升級標 

準，將被開除學籍。



**學生的升留級將由學術事務委員會審議。委員會由行政團隊成員及顧問小組 

組成。顧問小組包括科組長、班主任和前線老師。

**整體的升留級率是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第28/2020號行政法規而定。

viii.跳級

1. 如學生能提供具職權的公共部門或其指定的實體評估為資優生， 

可向學校提出跳級申請。

2. 如學生進行評估和甄別鑑定後證實具備升讀更高年級的條件， 

校長可批准其跳級就讀。

3. 如屬跨教育階段的跳級，學校須向跳級學生頒發原就讀教育階段 

的學歷證書。

4. 學校應將學生跳級的資料送交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備案。

ix.對評核結果的申訴

1_ 如學生或家長發現評分有錯、不同意教師的評核結果或對有關評

核的處理不滿，可進行申訴。

2.評核結果的申訴程序：

2.1 在學年中的評核成績公佈後2個工作曰內，學生或家長可 

向科任教師口頭提出問題或上訴要求。科任教師按收到的 

訴求進行檢視，並於2個工作日內，以口頭回覆學生或家 

長。

2.2 若家長對科任教師的回覆仍有不滿，可進一步向班主任提 

出上訴。班主任就訴求進行檢視，並於2個工作日內，以 

口頭回覆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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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若家長對班主任的回覆仍有不滿，可於緊接的2個工作曰 

內，向校長提出書面覆核要求。學術事務委員會按訴求進 

行評核會議，校方會於收到書面覆核要求的7個工作曰 

內，通知家長覆核的結果。

2.4 就有關學年成績結果或留級的決定提出異議，家長可於學 

校通知學生成績結果日起計2個工作日內，向校長提出書 

面覆核要求。學術事務委員會按訴求進行評核會議，校方 

會於收到書面覆核要求的7個工作日內，通知家長覆核的 

結果。

完


